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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陵市郊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《铜陵市郊区开展治理违法占用耕地

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郊政办〔2019〕4号

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各办事处、各有关单位：

为切实贯彻国务院、省委省政府关于“大棚房”问题专项清理

整治行动的工作部署，根据市国土局（铜国土资〔2019〕41号）

文件精神，结合郊区实际，区政府认真制定了《铜陵市郊区开展

治理违法占用耕地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组织实施。

铜陵市郊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年 1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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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陵市郊区开展治理违法占用耕地专项
行动实施方案

为切实加强耕地保护，坚决遏制农地非农化现象，根据国务

院、省委省政府关于“大棚房”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的工作部

署，决定在全区开展治理违法占用耕地专项行动，特制定本实施

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国

务院、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，认真落实严格保护耕地的基本国

策，坚持属地管理原则，充分发挥土地执法共同责任机制的作用，

坚持刚性执法，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严肃查处、整改违法占用耕地

的行为，为维护土地市场秩序、农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环境。

二、治理范围

认真落实严守耕地红线、突出重点、分类处置、集中打击的

要求，对占用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建设非农设施，改变土地

性质和用途的违法违规行为，依法进行全面清理、查处、整改。

三、工作步骤

乡镇、办事处、有关单位要进一步统一思想、提高认识，明

确目标任务，迅速开展专项行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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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排查、清理阶段（2019 年 1 月 28 日—2 月 28 日）。

各单位要在辖区内开展拉网式摸底排查，实行网络化管理，责任

到人，不留死角，摸清底数。对排查清理发现的违法违规占用耕

地建设非农设施的，逐一建立问题台账。并填写《专项行动违法

用地摸排统计表》，上报区国土分局。

（二）查处整改阶段（2019 年 3 月 1 日—3 月 15 日）。对发

现的违法违规问题，区分类型，依法依规查处、整改。对符合立

案条件的坚决立案查处，并坚持既处理事又处理人的原则。坚决

按照省《“大棚房”问题违规项目整治整改工作指导意见》的要

求，对不符合规划的依法拆除并恢复耕地，符合规划的在查处到

位的基础上，立即完善用地手续，要区分情况，切实整改到位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提高认识。各单位要充分认识治理违法占

用耕地、永久基本农田专项行动的重要性，把专项行动作为一项

重要工作来抓，周密部署，强化保障，认真组织，协调一致，高

标准严要求抓好治理违法占用耕地、永久基本农田专项行动。

（二）属地管理，落实责任。各单位要按照管辖区域严格履

行土地管理义务，严格按照国务院、省委省政府关于“大棚房”

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的工作部署和本实施方案制定本辖区具

体的工作方案，明确职责分工，有条不紊、扎扎实实推进治理工

作。主要领导要亲自抓，分管领导具体抓，一级抓一级，层层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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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，确保工作责任落实到位，按时保质完成各项工作任务。

（三）严格执法，治理到位。区国土分局要坚持刚性执法，

对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要一查到底，不得压案不查、隐瞒不报、

弄虚作假、纵容包庇。同时要按照“既要查处事，也要查处人”

的原则，对符合问责的公职人员要坚决移交纪检部门进行问责，

对符合追责追刑条件的违法当事人坚决移交公安部门处理。

对违法违规占用耕地、永久基本农田建设的各类非农设施，

清理整治后，要按照“谁破坏、谁恢复”的原则，采取综合措施，

尽快复耕。通过完善用地手续整改的，要尽快组织报批，消除违

法状态。

对专项行动中发现的问题，要深入分析原因，及时研究完善

相关监管制度，强化监管措施，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，坚决遏

制农地非农化。



铜陵市郊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行政规范性文件

铜陵市郊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
— 5 —

专项行动违法用地摸排统计表
填报单位： 填报时间：

序号

乡（镇）

办

违法用

地项目

名称

违法用地主体

违法用

地位置

涉及土地面积（亩）

违法用

地用途

是否符

合规划

项目

类型

违法类

型

违法

性质

违法发

生时间

备注

主体 耕地面积

分类

基本农

田面积


